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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V 部－就法定圖則作出的申述／進一步申述  

就申述／進一步申述作出考慮  

5 . 1  根據條例第 6 ( 1 )條，任何人均可在兩個月的圖則展示期

內，就任何新圖 則或圖則的任何修訂向城規會作出申述。 如有

人作出申述，城規會須在該申述作出後，在合理地切實可行的

範圍內，盡快將該申述供公眾查閱 。有關向城規會提交申述 的

詳細安排，請參閱有關提交及 處理申述及進一步申述的城規會

規劃指引。  

5 . 2  在公眾可提交申述的兩個月期限屆滿後，城規會或聆訊

委 員會 須在 合理 地切 實可 行的 範圍內 舉行 會議 ( 下稱 「聆 聽會

議」 )，以考慮該等申述。所有申述人均有權出席聆聽會議，以

及 在 會 上陳 詞。 如申 述人 不是 自然人 ( 例 如申述 人是 公司 ／ 機

構／團體 )，該申述人可授權一名自然人出席有關會議。如申述

人是自然人，則須親自出席會議。如城規會信納申述人因特殊

情況而不能夠出席有關會議，則該申述人可授權另一名自然人

代表其出席該會議並在會上陳詞，而根據條例第 2 ( 5 ) ( c )條，

城規會已將其對授權請求的決定權力轉授予城規會秘書。出席

聆 聽會議時，申述人 (或其獲准出席聆 聽會議的獲授權代表 )可

由其他人士，例如須協助長者表達意見或提供專業意見的人 陪

同 4 (下稱「陪同人士」 )。進行聆聽後，城規會會決定是否建議

按申述人所建議的方式修訂草圖，抑或建議按城規會認為能適

當地順應該等申述的其他方式修訂草圖。 詳細的安排載於根據

條例出席考慮申述會議的程序須知。  

5 . 3  如果城規會／聆訊委員會在進行聆聽會議後建議修訂草

圖，則會公布建議修訂 (請參閱第 4 . 4 段 )。任何人可在建議修

訂公布的首三個星期內向城規會作出進一步申述。 如有人作出

進一步申述，城規會須在該進一步申述作出後，在合理地切實

可行的範圍內，盡快將該進一步申述供公眾查閱。 城規會會作

出行政安排，以讓規劃署徵詢 相關政府部門對進一步申述的意

見，以及就相關政府部門所提 出的意見 邀請進一步申述人作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為 確 保 會 議 順 利 進 行 ， 城 規 會 秘 書 保 留 其 拒 絕 陪 同 人 士 進 入 會 議 室 的

權利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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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回應 (如適用 )，以便城規會在會議上考慮進一步申述 (申述

人及進一步申述人不會獲邀出席會議 )，並決定是否按建議修訂

而修訂有關圖則，抑或按城規會認為適當的建議修訂而修訂 有

關圖則。如果沒有收到表示反 對的進一步申述，城規會／聆訊

委員會會開會考慮所接獲表示 支持的進一步申述，並會按建 議

修訂而修訂圖則。如果沒有收到任何進一步申述，城規會／聆

訊委員會須按建議修訂而修訂圖則。對圖則作出的修訂須供公

眾查閱，直至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就該圖 則或相 關的圖則部

分作出決定為止。  

5 . 4  在完成考慮申述／進一步申述後，城規會須在最後一次

圖則 的展示期屆滿後的五個月內把已納入順應申述而作出的修

訂 (如有的話 ) 的草圖，呈交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。 根據

條例，發展局局長可把有關期 限延長兩個月，在特 殊情況下，

發展局局長可進一步延長期限兩次 (每次兩個月 )。  

逾期遞交申述／進一步申述及關於補償或援助的申述／進一步

申述  

5 . 5  申述及進一步申述都必須在相關的法定時限內，提交予

城規會。在時限屆滿後提交予城規會的 申述及進一步申述，一

概須視為不曾作出及城規會不會予以考慮。  

5 . 6  根據條例第 6 ( 3 A )及 6 D ( 3 B )條，如作出有關申述或進

一步申述的某項理由，是一項關於補償或援助的理由，而該補

償或援助關乎或是由政府收回或徵用任何土地引起，或關乎或

是由政府清理任何土地，或取得任何土地的空置管有權引起，

則城規會可在該申述或進一步申述基於該理由作出的範圍內，

該申述或進一步申述可視為不曾作出。  

就申述的聆聽安排發出通知  

5 . 7  城規會秘 書會就 收到 申述發 出 認收通知 ，並 且通知申

述人其申述已公布供公眾查閱。此外，城規會秘書會把聆 聽會

議的暫定日期通知申述人。有關的城規會文件會在編定的聆 聽

會議 日期前不少於一個星期上載城規會的網站，以供查閱 ／下

載。有關城規會文件的硬複本 亦會在申述人／獲授權代表要求

下發給他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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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覆確認出席申述聆聽會議  

5 . 8  聆聽會議一旦延遲，會對在法定時限內向行政長官會同

行政會議呈交圖則有重大影響。城規會秘書會確保 就聆聽日期

向申述人發出合理通知 (通常是四個星期前 )。申述人須在 邀請

信函發出當日起計的 1 0 個曆日內回覆是否出席會議。  

5 . 9  任何屬自然人的申述人如因特殊情況而不能親自出席編

定的會議，他／她須事先徵求 城規會同意，以授權另一名自然

人代表他／她出席有關會議。城規會秘書會藉城規會根據條例

第 2 ( 5 ) ( c )條轉授的權力考慮有關請求，並在聆 聽會議前不少

於 一 個 星 期 回 覆 申 述 人 。 儘 管 申 述 人 可 要 求 延 期 進 行 聆 聽 會

議，但如上文第 5 . 4 段所述，城規會須按法定要求在最後一次

圖則展示期屆滿後的五個月內將圖則呈交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

議，因此除非理由非常充分， 並徵得相關各方的同意，否則不

獲受理。倘屬實在不得已的情況，城規會／聆訊委員會在考慮

每宗 個案的相關因素及情況後 ，最多會批准押後兩個星期。城

規會或聆訊委員會 (視屬何情況而定 )會就是否延期一事作出決

定。如果延期的 請求不獲接納，聆聽會議就會如期進行。如任

何一名申述人未能出席，城規會／聆訊委員會也可在其缺席下

繼續進行聆聽會議。  

5 . 1 0  申 述 人 ( 或 其 獲 准 出 席 會 議 的 獲 授 權 代 表 ) 在 出 席 會 議

時，可由陪同人士陪同，但該陪同人士須事先登記 (請參閱根據

《城市規劃條例》出席考慮申述會議的程序須知 )。  

就申述進行聆聽會議的程序  

5 . 1 1  根據條例，城規會收到任何申述，可 以集體或個別形式

進行聆聽。城規會或聆訊委員會 (視乎屬何情況而定 )會決定以

集體或個別形式聆聽申述。一般而言，如果申述是涉及草圖上

同一個地點的土地用途地帶或圖 則的同一項條款，則有關申述

會以集體方式進行聆聽。如果有關申述 是以內容劃一的信件 提

出 ，或由同一組申述人 (例如同一個鄉事委員會的村代表 )的不

同代表提交，有關申述也會以集體方式進行聆聽。  

5 . 1 2  一般而言，聆聽會議的程序如下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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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按會議議程依次邀請有關各方出席：  

( i)  如果是集體聆聽，所有申述人，以及規劃署和

其他政府部門的代表 (如有的話 )，會同時獲邀

出席聆聽會議；或  

( ii)  如果是個別聆聽，個別申述人，以及規劃署和

其 他 政 府 部 門 的 代 表 ( 如 有 的 話 ) ， 會 在 城 規

會／聆訊委員會考慮其個別申述時獲邀出席聆

聽會議；  

( b )  會 議 主 席 會 在 各 方 全 部 在 場 時 ， 簡 略 解 釋 聆 聽 程

序；  

( c )  會議主席會邀請規劃署及／或其他有關政府部門的

代表簡述個案背景；  

( d )  接着，會議主席會邀請各申述人輪流作出陳述，  

( i)  如果是集體聆聽，申述人會按其所屬組別獲邀

作出陳述；以及  

( ii)  如果是個別聆聽，申述人會獲邀作出陳述；  

( e )  為免拖長聆聽程序，每名申述人或其獲授權代表的

發言時間最多為 1 0 分鐘，不能累加，即不論該獲

授權代表是代表多少名申述人，或該獲授權代表本

身亦是一名申述人，又或該申述人／獲授權代表由

陪同人士代為發言，每名申述人或獲授權代表只可

在聆聽會議上獲分配 1 0 分鐘時間，發言一次。口

頭陳述應集中回應城規會的提問並作出澄清，或回

應政府部門就有關申述提出的意見，而非重複已在

書面申述中提出的論點，因為有關書面申述已在聆

聽進行前提交給城規會考慮。口頭陳述亦應限於根

據條例已向城規會提交的書面申述所提及的理由；  

( f )  會議主席隨後會邀請規劃署和其他政府部門的代表

(如有的話 )，以及申述人回應委員的提問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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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g )  如果規劃署和其他政府部門的代表 (如有的話 )擬回

應申述人的陳述，或就本身的陳述作出澄清，則可

在獲會議主席批准後，在申述人在場的情況下作出

有關回應或澄清。申述人也有機會按會議主席的指

示，回應政府部門代表的意見；以及  

( h )  規劃署和其他政府部門的代表 (如有的話 )，以及申

述人均會離席。城規會／聆訊委員會會進入聆聽會

議的非公開部分，就申述進行商議。  

考慮進一步申述的安排  

5 . 1 3  與申述人的情況相似，進一步申述人會收到城規會秘書

就其進一步申述發出的認收通知。如上文第 5 . 3 段提及，城規

會秘書在向政府部門就進一步 申述徵求 意見和取得 進一步申述

人就 政府部門意見的書面回應 後，會把城規會／聆訊委員會進

行審議的暫定日期通知進一步申述人。  

5 . 1 4  城規會／聆訊委員會在考慮進一步申述時，規 劃署及其

他政府部門的代表 (按適當的情況 )會根據第 6 B ( 8 )條簡述建議

修訂的背景，以及進一步申述的要點。 其後，城規會／聆訊委

員會會請各代表離席，然後進入聆 聽的非公開部分，就進一步

申述進行商議。  

會議記錄  

5 . 1 5  倘申述／進一步申述是由城規會考慮，其會議記錄的草

擬本通常在下一次已排期的城規會會議上通過。 倘申述／進一

步申述是由聆訊委員會考慮，其會議記錄的草擬本則通常在會

議後兩個星期內 在聆訊委員會 委員之間 以傳閱方式通過。聆訊

委員會會議記錄通過後，會傳閱給城規會所有委員參閱。  

向城規會提交進一步資料  

5 . 1 6  對於申述人／進一步申述人在相關的法定時限屆滿後提

交的進一步資料，條例中沒有 關於城規會可接納這類資料的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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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。所有於法定時限屆滿後向城規會提交的進一步資料須視為

不曾作出，城規會亦不會予以考慮。  

撤回申述／進一步申述  

5 . 1 7  在聆聽進行前，申述人可書面通知城規會撤回申述。申

述一旦撤回，則 視作不曾作出，城規會／聆訊委員會不會予 以

考慮。城規會秘書在收到撤回通知後， 便會把有關事宜告知相

關的申述人。  

5 . 1 8  進一步申述人同樣可以在城規會考慮進一步申述前，書

面通知城規會撤回進一步申述。進一步申述一旦撤回，則 視作

不曾作出，城規會／聆訊委員會不會予 以考慮。城規會秘書在

收到撤回通知後，便會把有關事宜告知相關的進一步申述人。  


